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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0年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7,100 万元到-6,5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1184%到 1092%； 

●公司预计 2020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约为-12,150 万元到-12,750万元；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 年年报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 业绩预告期间  

2020 年 1月 1 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月 30日披露了 2020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 2020年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700 万元到 1,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预计增加 107%到 1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

计增加 50万元到 650 万元。 

（三） 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再次测算，预计 2020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7,100万元到-6,5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1184%到 1092%； 

2. 公司预计 2020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约为-12,150万元到-12,750万元。 

 



二、上年度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461万元。 

（二）每股收益：0.0162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一）业绩预告更正原因 

1、公司控股子公司融屿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向上海易臬

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电解铜贸易过程中，形成应收账款 17,846 万元，合

同期满未能收回应收账款。2020 年 1 月，为降低该应收账款风险，公司以第一

顺位的方式取得了上海易臬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对上海鑫宝能源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河北中化鑫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 40%股权质押、房产抵押以及磁县

鑫宝化工有限公司的设备抵押，为前述债权提供增信。同时，为保障公司利益，

公司一直与交易对方沟通要求补充增信。2021 年 3 月，上海鑫宝能源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魏 XX 以其持有的上海鑫宝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0%的股

权为公司债权提供质押担保。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公司会计政策要求，2020 年 12月

31 日，公司对上述应收账款进行了减值测试，参照上述增信资产上一年度的估

值报告，资产价值可以覆盖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同时以存续期间预期信用损失为

基础，公司对上述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1,606 万元，累计计提比例为 10%。 

3、公司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

对我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进行审计，同时对上述资产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及新取得的股权质押担保，公司管理层认为抵质押资产价值可以覆盖所担保的债

权范围，但年审会计师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当考虑到上述增信资产的变现能力，

公司年度报告中的减值测试程序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 由于设备所属公司重组受阻，被抵押的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2) 2020年 1月取得的增信资产中的股权资产最近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上一

年度的评估价值； 

从谨慎性原则出发，公司参考年审会计师建议，充分考虑上述增信资产变

现能力等因素，补充计提了坏账准备 11,921 万元，因此公司相应减少本年度归



属股东净利润 8,459 万元。 

（二）公司依据谨慎性原则，采纳了年审会计师的上述意见，公司与年审会

计师对 2020年公司业绩不存在分歧。 

（三）公司在披露原业绩预告时，已充分提示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比重较高，

虽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和过往经验预计了相应的减值损失，但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在原业绩预告中进行了充分风险提示。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关于退市与

风险警示的最新规定，本次业绩预告更正，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公司 2020 年

年度营业收入约 89 亿元（最终以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公司年报披

露后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2、以上更正后的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董事会致歉说明 

公司及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董事会将

督促公司管理层及财务部门加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遵循谨慎性原则，保

证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同时加强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避免此类事项再发生。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3日 


